
附件1

参赛意向书

竞赛组委会：

我单位                自愿参加2025年湖南省住建行业（招标代理专业人员）职业技能竞赛。  

单位名称（盖章）：

2025年11月   日

附件2

2025年湖南省住建行业（招标代理专业人员）

职业技能竞赛决赛技术文件

决赛规则

一、决赛项目

1. 决赛目的

通过理论和现场操作技能考核，检验参赛选手的理论水平和招标代理工作实操能力。

2. 决赛内容

决赛采取理论和实操相结合的方式。

理论考试以线上考试形式进行。理论考试由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等客观题构成，考试内容包括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部门规章等。

实操命题考察招标文件编制的规范性及风险防控、临场应变、职业道德等相关能力，选取招标投标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与疑难问题，以线上考试形式进行。要求参赛队伍结合实际工作经验和应遵守的职业道德，查找案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

其中理论考试成绩占30%、实际操作成绩占70%；

个人理论考试成绩=选手个人理论考试答题得分*答题正确率

参赛队伍理论考试总成绩=3名参赛选手个人理论考试成绩总和

个人竞赛总成绩=个人理论考试成绩*30%+参赛队伍实际操作成绩*70%

团体竞赛总成绩=参赛队伍理论考试总成绩*30%+参赛队伍实际操作成绩*70%

二、决赛流程

1. 报到及抽签

竞赛组委会办公室工作人员负责接待参加决赛的所有参赛选手，按照相关规定办理登记手续，并核查选手携带的相关材料。所有参赛选手完成报到后，由各参赛队伍领队按抽签程序和相关要求，确定每支队伍的编号。

抽签工作由竞赛组委会监督仲裁组组织，各参赛队伍领队参与，按照签到顺序依次进行。抽签后，领队将带领队员按抽签结果进入指定座位并就座。各领队妥善保管参赛队伍的个人物品，并确保队员在进入赛场前，遵守赛场相关规定，不得携带除比赛用电脑外的任何通讯设备、电子设备、U盘、硬盘等工具进入赛场。
2. 理论考试

理论考试的时长为20分钟，考试题型包括判断题、单选题和多选题。具体评分标准为：判断题每题1分，单选题每题1.5分，多选题每题2分。多选题错选或少选均不得分。

本次理论考试设置300道题答题数量，满分合计450分，参赛选手将在规定的20分钟内根据对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学习和理解，作答各类题目。最终成绩将根据参赛选手实际答题分数及其答题正确率来综合确定。

参赛选手理论考试成绩的计算方式为：依据参赛选手在判断题、单选题和多选题中答题正确的数量，分别按题型分值进行加权计算总分，再乘以答题正确率得出每位选手最终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参赛选手理论考试成绩=（判断题正确数量×1分+单选题正确数量×1.5分+多选题正确数量×2分）×（答题正确总数量/答题总数量）

其中，得分相同的参赛选手以答题正确率优先，答题正确率相同的，以答题时间短的参赛选手优先，如多名参赛选手得分、答题正确率、答题时间均相同，则并列排名。

3. 技能实操

本次技能竞赛的实操部分围绕文件编制和综合案例分析展开，参赛选手需根据现场提供的招标文件和典型案例，全面分析并准确识别其中存在的错误问题或不当操作。

选手需结合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对给定文件或案例进行剖析，并提出有效的改正措施。每支参赛队伍需以集体形式提交一份书面答案，内容包括错误问题的指出、解决方案的阐述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条款或规章制度的引用依据。

技能实操总分为400分，文件编制和综合案例分析各200分。裁判组将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参照评分标准对各队伍提交的答案进行评审，依据内容的准确性、合理性、解决方案的可行性以及表达的逻辑性和清晰度进行综合打分，如裁判组打分不一致，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打分。
三、赛场管理

1. 决赛纪律

（1）参赛选手须携带参赛证件、身份证进入赛场，选手进入赛场后，应按抽签顺序及序号对号入座，不得任意就坐。

（2）参赛选手应遵守赛场纪律，服从指令，保持肃静，不准有作弊行为。由裁判组长统一宣布开赛，并开始计时。

（3）决赛过程中有问题可向裁判举手示意，由技术人员负责处理，涉及到答题具体内容的不予解释。

（4）决赛时间终止，参赛选手应停止答题，系统自动交卷。

（5）参赛选手不得擅自离开赛场，因个人原因确需暂时离开的，需向裁判示意，并获得裁判同意后方可离开。

（6）参赛选手因身体等原因无法继续操作，须终止竞赛的，经裁判同意，在赛场记录表上经选手本人及其领队共同签字确认，竞赛中途不能更换参赛选手。

（7）理论知识竞赛由系统根据答案自动判定得分，技能实操竞赛由裁判组根据给定的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进行相应评分，裁判组打分不一致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确定分数。

2. 违纪处理

参赛选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认定为违纪行为，发现一起团体总分扣100分/次：

（1）在理论知识竞赛过程中旁窥、交头接耳、互打暗号或者手势。

（2）携带与考核内容相关的文字材料或者存储有与考试内容相关资料的电子设备参赛。

（3）抄袭或者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者与参赛内容相关的资料。

（4）窃取他人答案或者强迫他人为自己舞弊提供方便。

（5）在决赛现场喧哗、吸烟或者实施其他影响竞赛秩序行为。
（6）未经裁判同意在竞赛过程中擅自离开赛场。

（7）裁判宣布竞赛结束后，仍强行作答或操作者。

（8）不服从裁判的裁决，扰乱竞赛秩序，影响竞赛进程，情节恶劣者。

（9）其他违纪行为。

违纪情况处理意见回执单
	参赛队名称
	

	选手姓名
	1
	

	
	2
	

	
	3
	

	仲裁组

处理意见
	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注：此单由裁判组计分，竞赛结束交竞赛组委会办公室保存。

监督仲裁规定

一、仲裁人员要在赛场对整个决赛过程进行监督，发现违纪情况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二、参赛选手申诉均须通过所在领队，在公布成绩后10分钟内以书面形式向仲裁组提出，由仲裁组讨论后提出处理意见，并通过竞赛组委会审批，作为此项申诉的最终处理意见。

三、对不符合决赛规则规定的设备、评分以及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均可提出申诉。

四、仲裁组裁决为最终裁决，参赛选手不得因申诉或对处理意见不服而终止竞赛，否则按弃权处理。

申诉及仲裁表
	参赛队名称
	

	选手姓名
	1
	

	
	2
	

	
	3
	

	申述事件 说明
	领队签字:
年   月   日

	监督仲裁组 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组委会审批
	签字:

年   月   日


注：此单到裁判组领取，竞赛结束交竞赛组委会办公室保存。
试题范围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3.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

4.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93号）

5.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709号）

6.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19号）

7.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4〕21号）

8.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七部委令〔2001〕第12号）

9.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七部委令〔2003〕第30号 ）

10.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七部委令〔2004〕第11号）

11.工程建设项目货物招标投标办法（七部委令〔2005〕第27号 2013年修正）

12.电子招标投标办法（八部委令〔2013〕第20号）

13.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6号）

14.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7〕第10号令）

15.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的通知（发改法规规〔2018〕843号）

16.关于推进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投资规〔2019〕515号 ）

17.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和《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实施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法规〔2020〕770号）

18.关于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过程中企业经营资质资格审查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法规〔2020〕727号）

19.关于建立健全招标投标领域优化营商环境长效机制的通知（发改法规〔2021〕240号）

20.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见（发改法规规〔2022〕1117号）

21.招标投标领域公平竞争审查规则（国家发改委第16号令）

22.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4〕第26号令）

23.建设工程监理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建设部令第86号）

24.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53号）

25.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的决定（建设部令第43号）

26.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58号）

27.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6号）

28.建筑工程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33号）

29.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3号）

30.工程设计资质标准 （建市〔2007〕86号）

31.关于印发《注册建造师执业工程规模标准》（试行）的通知 （建市〔2007〕171号）

32.工程勘察资质标准（建市〔2013〕9号）

33.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建市〔2014〕159号）

34.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的通知（建市〔2015〕20号）

35.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简化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部分指标的通知 （建市〔2016〕226号 ）

36.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的通知（建市规〔2019〕1号）

37.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监管的指导意见（建市规〔2019〕11号）

38.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管理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建市〔2020〕94号）

39.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建筑业“证照分离”改革衔接有关工作的通知（建办市〔2021〕30号）

40.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的公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2024年第212号）

41.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

42.湖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

43.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招标投标监管长效机制规范招标投标活动的意见 （湘政办发〔2021〕77号）

44.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湘政办发（2025）21号）

45.关于进一步完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交易机制和监管办法的实施意见（湘发改公管规〔2022〕1034号）

46.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湖南省综合评标专家库和评标专家管理办法》的通知（湘发改公管规〔2022〕792号）

47.湖南省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湘发改法规规〔2024〕419号）

48.关于印发《关于完善招标投标交易担保制度进一步降低招标投标交易成本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湘发改法规规〔2023〕193号）

49.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建筑市场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湘建建〔2020〕123号）

50.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建筑工程施工项目部和现场监理部关键岗位人员配备管理办法》的通知（湘建建〔2020〕208号）

51.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建筑市场不良行为记录公布制度的通知（湘建建〔2021〕9号）

52.关于进一步做好省直管项目审批监管工作的通知（湘建建〔2021〕240号）

53.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投标报价成本评审办法》的通知（湘建监督〔2021〕233号）

54.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监理招标评标办法》的通知（湘建监督〔2021〕234号）

55.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投标担保和经评审最低投标价中标履约担保管理办法》的通知（湘建监督〔2022〕6号）

56.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及监理招标投标信用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湘建监督〔2024〕32号）

57.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评标暂行办法》的通知（湘建监督〔2024〕33号）

58.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总承包招标评标暂行办法》的通知（湘建监督〔2024〕34号）

59.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执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及配套工程量计算标准的通知（湘建科函﹝2025﹞150号）

附件3

报名汇总表

参赛代表队名称（盖章）：

	序号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选手所在单位名称
	联系方式
	备注

	领队
	
	
	
	
	
	

	选手1
	
	
	
	
	
	

	选手2
	
	
	
	
	
	

	选手3
	
	
	
	
	
	

	选手4
	
	
	
	
	
	


附件4

参赛选手行为操守承诺书

本人姓名:     ，身份证号：                   ，近三年无违法违规行为被公安和检察机关处理情况。 

特此承诺。 

                           承诺人签名：

                           2025年11月   日




